
 
 

法規內容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發展 

地方特色運動觀光遊程實施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7 年 08 月 27 日 

發文字號： 臺教授體部字第 1070030105B號 令 

法規體系： 體育/綜合規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 

  政府）利用地方資源，推動發展運動觀光遊程，促進運動產業異業結 

  盟，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運動觀光遊程，指以參與或觀賞運動為主要活動之旅遊行 

  程，並符合發展觀光條例相關規定者。 

三、本要點補助款之用途，應符合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 

  定；其補助項目如下： 

  (一)規劃、推動運動觀光遊程之費用。 

  (二)行銷、宣導運動觀光遊程之費用。 

四、地方政府申請補助者，應於本部指定期限內，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 

  表，向本部提出申請。 

    前項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運動觀光遊程發展目標。 

  (二)運動觀光遊程內容。 

  (三)相關資源整合及配套措施說明。 

  (四)執行進度及期程。 

  (五)經費籌措及運用情形。 

  (六)預期效益。 

五、地方政府應備之文件、資料有欠缺者，本部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六、本部得邀集體育運動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運動產業界人士及機關代 

  表，組成審查小組，就計畫書之完整性、可行性、效益性及經費合理 

  性審查。 

    前項審查小組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七、計畫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定計畫及所需經費，並以書面 

  通知。 

八、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部各年度預 

  算額度，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如下： 

  (一)第一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之百分之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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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八十七。 

  (三)第三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八十八。 

  (四)第四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八十九。 

  (五)第五級之補助上限為申請計畫百分之九十。 

九、本要點計畫經費之編列基準、請撥、核銷、結報、成果報告、憑證之 

  保存管理及銷毀，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十、本部得視運動發展基金於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之實際金額等各該情況 

  ，酌減或廢止補助。 

    有前項情形者，本部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各款規定，於補助核定函加註附款。 

 


